
公共财政 
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财政上高度自主，而立法机关则拥有财

政的最后审批权。香港在财政上向来自给自足。 
 
编制财政预算案的程序：在每年的最后一季，当局会草拟

下一个财政年度的政府开支及收入预算。该预算草案惯常

于2至3月呈交立法会审议。《拨款条例》一经制定，预算

开支即获批准，而有关的开支预算亦当作获得批准，开支

预算以条例所规定的拨款额为限。 
 财政司司长向立法会提交《拨款法案》时，或会同时

宣布收入方面的新建议。不过，财政司司长亦可于其他时

候提出收入方面的建议。 
 
财政预算状况：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政府的财政储备

为4,944亿元。 
 根据2009/10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算收入为2,617亿元，

开支则为3,016亿元，估计有399亿元赤字。 
 
公共开支：以经济环节来看，公共开支惯常包括房屋委员

会和各营运基金的开支，以及所有记入政府一般收入帐目、

基本工程储备基金、贷款基金、奖券基金、赈灾基金、公

务员退休金储备基金、创新及科技基金和土地基金的开支。

政府给予非政府机构作为开支的资助金额亦包括在内。 
 那些政府只享有股权的机构，例如香港铁路有限公

司及机场管理局，其开支则不包括在内。同样地，资本投

资基金的垫款和股本投资，以及政府债券及票据的偿还款

项，亦不计算在内，因为这些支出并不真正反映政府实际

使用的资源。 
 按上述方法计算，在2009/10年度的预算公共开支为

3,194亿元，约相等于本地生产总值的19.4%。 
 房屋委员会的工作由房屋署执行。房屋委员会在财政

方面亦享有自主权，其收入主要来自公共屋邨的租金。 
 营运基金是一个财务及会计个体，由立法会根据《营

运基金条例》（香港法例第430章）议决设立。营运基金

使政府部门可透过商业或半商业形式提供服务，基金的经

费则由提供服务所收取的费用支付。现有的五个营运基金

是：公司注册处营运基金、土地注册处营运基金、电讯管

理局营运基金、邮政署营运基金及机电工程营运基金。 
 基本工程储备基金提供资金，用以进行政府的工务 
计划及由非经常资助金拨款进行的工程计划，以及发展、

采购和装置主要系统设备。此外，也用以支付征用土地及

赎回土地交换权利的款项。至于从土地交易所得的地价收

入则记入基本工程储备基金。 
 贷款基金主要提供贷款以促进社会及经济发展。此

外，基金也提供贷款予各间大学及其他高等教育院校的学

生，以及修读由注册学校、非本地大学和专业认可培训机

构在香港提供的持续及专业教育课程的人士。该基金的资

金主要来自投资收入、偿还的贷款及从政府一般收入帐目

转拨的款项。 
 奖券基金以贷款及补助金方式，资助福利服务的发

展。其收入来源主要是六合彩奖券的部分收入。 
 赈灾基金旨在建立一套现成机制，使香港能够对国际

间的人道援助要求迅速作出反应，从而对在香港以外发生

的灾难提供赈济。在2008/09年度，赈灾基金共拨款3.47
亿元作赈灾之用。如有需要，当局可从政府一般收入帐目

拨款，支付该基金所承担的款项。 
 公务员退休金储备基金为政府所须支付的公务员退

休金提供一笔储备金。若政府未能自政府一般收入帐目拨

款支付公务员退休金，可使用该笔储备金支付有关款项，

以履行其责任。 
 创新及科技基金主要用于资助那些有助促进制造业

和服务业创新及提升科技水平的项目，从而有利本港的长

远经济发展。该基金的资金主要来自投资收入及从政府一

般收入帐目转拨的款项。 
 土地基金于 1997年7月1日成立，以接收和持有从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转拨的资产，并进行投资。 
 资本投资基金是财政储备的一部分，但其开支则不

计算在公共开支内。政府透过资本投资基金支付向法定机

构（如房屋委员会和机场管理局）、营运基金、香港铁路

有限公司和其他由财务委员会指定的机构所作的投资。基

金的资金主要来自股息、投资收入、偿还的贷款及从政府

一般收入帐目转拨的款项。 
 债券基金是 一个法定基金，成立的目的是持有在 
「政府债券计划」下筹集所得的款项，以及偿还该计划 
下的财政义务。政府推行「政府债券计划」的目的，是 
推动本地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和持续发展。债券基金与其 
他政府帐目及财政储备分开处理。香港金融管理局负责 
将存放于债券基金内的款项作出投资，并采用与外汇基 
金相同的投资安排。现时用以计算政府财政储备投资收 



入的“固定比率”分帐安排，同样适用于债券基金投资收

入的计算。 
 
中期预测：财政预算案是根据中期预测的结果而制定。这

是一项五年滚计的收支预测，集中推算政府的综合财政状

况。收入方面的推算反映政府的财政政策、经济概况展望，

以及估计的收款情况。至于开支方面的推算，则会考虑到

政府服务供求方面预期的增长。 
 中期预测并非一份工作蓝图，而是作为基线，用以衡

量进度及评估须否采取进一步行动。 
 
收入来源：香港是自由港，对进口货物并无征收关税。 
但有数类在香港使用的货品，不论是从外地输入或在本港

制造，均须课税。这些应课税品是烟草、酒精浓度以量计

多于30%的酒类、甲醇、飞机燃油、汽油以及轻质柴油。

所有输入、输出、制造或储存这些货品的商号，均须领有

牌照。 
 差饷是政府根据评定的应课差饷租值，按一个百分

率向房地产物业征收的税项。简言之，应课差饷租值是预

期物业每年可得的合理租值。应课差饷租值每年随市面租

金的变动作全面重估。现行的「差饷估价册」由2009年 
4月1日起生效。 
 差饷征收率由立法会议决订定。现时的差饷征收率 
为5%。 
 地租是在新土地契约的批租年期内或无续期权的土

地契约的续期年期内，向政府缴纳的租金。这项租金每年

按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的3%征收，并随应课差饷租值的

变动而调整。 
 博彩税是向赛马博彩的投注所得的毛利、六合彩收

益及合法足球博彩的投注所得的毛利征收的税项。赛马博

彩税按毛利以72.5%至75%的累进税率收税，六合彩税率

为收益的25%，而足球博彩税率则为毛利的50%。 
 遗产税是就身故者在本港遗下的财产征收的税项。

自2006年2月11日开始，香港已取消遗产税，在该天或之

后去世的人士的遗产无须缴付遗产税。 
 涉及不动产转让、租约及股份转让的各类文件，均须

缴纳定额或从价印花税。 
 入息及利得税根据《税务条例》征收。香港实行一

个分类税制，纳税人按三种不同的入息来源的评税缴付税

款。该三种入息来源，分别为营业利润、薪酬及物业收入。

此外，个人可按个人入息课税办法，将从各来源所得的总

入息合并课税。 
 利得税是向在本港经营行业、专业或业务而获得于

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润的公司所征收的税项。法团以

外人士的利润按15%的税率缴纳利得税，而法团的利润则

按16.5%的税率缴纳。应评税利润是按课税年度内有关会

计年度所赚的利润评算。由法团支付的股息无须预扣税

款，而从法团收取的股息亦可获豁免缴税。 
 薪俸税是向于香港产生或得自本港的入息征收的税

项。薪俸税按累进的税率计算，减去扣除及免税额后的入

息，每四万元的税阶征收2%至17%不等的税款，但税款总

额不得超过未减去免税额前的入息的15%。 
 物业税是向本港土地业权人及楼宇业主征收的 
税项，税额是按租金收入减去20%的修葺及支出免税额

后，再以标准税率15%计算。在本港营业的法团，其名下

物业均获豁免物业税，但来自物业的利润，则须缴纳利 
得税。 
 政府的其他收入来自汽车首次登记税、飞机乘客离境

税、罚款、没收及罚金、专利税及特权税、从物业、投资

及土地交易所得的收益、偿还垫款及捐赠款项，以及政府

公用事业。此外，部分收入来自提供各类货物与服务的 
收费。 
 
政府帐目审计：审计署署长及其属下人员负责审核所有政

府帐目。此外，审计署署长也负责审核房屋委员会、五个

营运基金、六十多个法定与非法定基金，以及其他公共机

构的帐目。审计署的工作包括衡工量值式审计，即查核那

些由审计署审核的机构在履行职务时是否符合经济原则、

效率良好及取得成效。《核数条例》就审计署署长的职责

和权力作出规定。该条例又订明，署长不受任何个人或机

关指示或控制。 
 审计署署长每年10月须向立法会主席提交他就政府

上个财政年度的财政报告所作的审计报告，以及他在3月
至9月间完成的衡工量值式审计结果报告书。另外，他亦

须于每年4月提交在上一年10月至翌年2月间完成的衡 
工量值式审计结果报告书。审计署署长向立法会主席提交

报告书后，立法会的政府帐目委员会便会审议上述报 
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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